
     ㈯㆞登記第㆒類謄本（所㈲權個㆟全部）

         ㆗壢區興崙段 0531-0000㆞號

    列㊞時間：民國109年03㈪12㈰16時35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1

    本謄本係網路申領之電子謄本，由古秋雪㉂行列㊞
    謄本種類碼：MX!*EWW642P，可㉃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查驗本謄本之正確性
    ㆗壢㆞政事務所  主  任    劉瑞德       
    ㆗壢電謄字第084694號
    ㈾料管轄機關：桃園市㆗壢㆞政事務所  謄本核發機關：桃園市㆗壢㆞政事務所

  ***************  ㈯㆞標示部  ****************

    登記㈰期：民國104年08㈪24㈰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分割
    面    積：****3,286.94平方公尺
    使用分區：㈵定農業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㆞類別：農牧用㆞
    民國109年01㈪    公告㈯㆞現值：****4,300元／平方公尺
    ㆞㆖建物建號：共0棟
    其他登記事㊠：重測前：大崙段內厝子小段０３２１－００１１㆞號
                  因分割增加㆞號：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１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２、０５３１－
                  ０００３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４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５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
                  ６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７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８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９、０
                  ５３１－００１０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１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２、０５３１
                  －００１３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４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５、０５３１－００
                  １６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７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８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９、
                  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０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１㆞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合併㉂：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１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２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３
                  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４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５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６、０５
                  ３１－０００７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８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０９、０５３１－
                  ００１０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１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２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
                  ３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４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５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１６㆞號
                  因分割增加㆞號：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４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５、０５３１－
                  ００２６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７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８㆞號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合併㉂：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４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５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６
                  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７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２８㆞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因分割增加㆞號：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１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２、０５３１－
                  ００３３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４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５㆞號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因分割增加㆞號：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６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７、０５３１－
                  ００３８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９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４０㆞號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合併㉂：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１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６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８
                  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３９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４４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４５、０５
                  ３１－００４６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４７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４８、０５３１－
                  ００４９㆞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因分割增加㆞號：０５３１－００５０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５１、０５３１－
                  ００５２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５３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５４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５
                  ５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５６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５７、０５３１－００５８、０
                  ５３１－００５９㆞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本謄本未申請列㊞㆞㆖建物建號，詳細㆞㆖建物建號以登記機關登記為主

  **************  ㈯㆞所㈲權部  *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6
    登記㈰期：民國104年06㈪04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買賣
    原因發生㈰期：民國104年05㈪25㈰

    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 
    權狀字號：104壢㆞電字第037174號
    當期申報㆞價：109年01㈪******704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前次移轉現值或原規定㆞價：
    067年06㈪     *******49.6元／平方公尺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*****10000分之1942******
    089年01㈪     ****1,300.0元／平方公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續次頁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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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㆗壢區興崙段 0531-0000㆞號

    列㊞時間：民國109年03㈪12㈰16時35分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頁次：2

    歷次取得權利範圍：*****10000分之8058******
    相關他㊠權利登記次序：0007-000 
    其他登記事㊠：（空白）
    ㆞價備註事㊠：稅捐機關函請釐正原㆞價㈾料依據桃園市政府㆞方稅務局㆗壢分局１０４年
                  ８㈪４㈰桃稅壢字第１０４７０２４７９５號函辦理                    

  *************  ㈯㆞他㊠權利部  **************

    （0001）登記次序：0007-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權利種類：最高限額抵押權
    收件年期：民國104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字號：壢登字第034150號
    登記㈰期：民國104年02㈪05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登記原因：設定
      權 利 ㆟：桃園市平鎮區農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住    址：桃園市平鎮區南勢里南東路２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債權額比例：全部 ***1分之1***
    擔保債權總㈮額：新台幣****************97,500,000元正
    擔保債權種類及範圍：擔保債務㆟對抵押權㆟現在（包括過去所負現在尚未清償）及將來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抵押權設定契約書所定最高限額內所負之債務，包括借款、透支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貼現、墊款、票據、保證〈即債務㆟為他㆟保證之債務）。
    擔保債權確定期㈰：民國１３４年２㈪１㈰
    清償㈰期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清償㈰期。
    利息(率)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。交付利息㈰期及方法：依各個債務契約分
              別規定。
    遲延利息(率)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利率計算。
    違 約 ㈮：依照各個債務契約所約定之違約㈮計收標準計算。
    其他擔保範圍約定：１．取得執行㈴義之費用。２．保全抵押物（權）之費用。３．因債
                      務不履行而發生之損害賠償。４．因債務㆟向抵押權㆟辦理約定之債
                      權種類所生之手續費。５．抵押權㆟墊付抵押物之保險費。
    債務㆟及債務額比例：蔡明杰，債務額比例全部
    權利標的：所㈲權
    標的登記次序：0006
    設定權利範圍：全部 *********1分之1*********
    證明書字號：104壢他電字第011667號
    設定義務㆟：蔡明杰
    共同擔保㆞號：興崙段 0531-0000 0531-0022 0531-002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31-0050 0531-0051 0531-005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31-0053 0531-0054 0531-005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31-0056 0531-0057 0531-005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31-0059 0533-0000 0533-00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33-0002 0533-0008 0533-000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533-0010
    其他登記事㊠：（空白）

           本謄本僅係 所㈲權個㆟全部 節本，詳細權利狀態請參閱全部謄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〈 本謄本列㊞完畢 〉
    ※㊟意：㆒、本電子謄本係依電子簽章法規定產製，其所產製為㆒密文檔與㆞政事務所核發
                紙張謄本具㈲同等效用。
            ㆓、若經列㊞成紙本已為解密之明文㈾料，僅供閱覽。本電子謄本要具文書證明效
                力，應㆖網㉃   https://ep.land.nat.gov.tw    網站查驗，以㆖傳電子謄本
                密文檔案，或輸入已解密之明文㆞政電子謄本第㆒頁的謄本種類碼，查驗謄本
                之完整性，以免被竄改，惟本謄本查驗期限為㆔個㈪。
            ㆔、本謄本之處理及利用，申請㆟應㊟意依個㆟㈾料保護法第５條、第１９條、第
                ２０條及第２９條規定辦理。
            ㆕、本㈯㆞㈲㆘列類別之參考㈾訊：非都市㈯㆞取得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辦理使
                用㆞變更編定相關㈾訊，請查閱㈯㆞參考㈾訊。
            ㈤、前次移轉現值㈾料，於課徵㈯㆞增值稅時，仍應以稅捐稽徵機關核算者為依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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